柳州市柳江区人民政府

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江政复决字〔2022〕43号

申请人：柳州市鱼峰区里雍镇XX村委XX屯XX村民小组
被申请人：柳州市柳江区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请求确认被申请人未依法对涉案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地上附着物权属、种类、数量等利用现状进行调查并据实与申请人及其村民共同签字违法。请求将申请人及其村民原使用的属征地勘测定界图范围内约80亩土地及地上附着物或相应法定的征地补偿安置费用返还申请人及村民。
经审查，本机关认为，该行政复议申请的内容不是具体的行政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条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不予受理。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